关于申请独立TaxID校长向全体家长大会工作汇报
一.   事情的起因: 

  华夏一教师申请失业救济金,引起新州劳工部(NJDOL)的调查及惩罚,认定华夏中文学校违反劳工法(没使用w2工资因此没买这部分保险金).各学校中文课老师属于发w2条件,不应发1099.2006年5月21日总校校长会上宣布这一settlement并请专业CPA介绍这一背景及对华夏各分校今后运作的不利影响,为使总校和分校今后的发展更加合法化,规范化,要求各分校注册独立TAX-ID而实现各自对风险分割,互相不受牵连(这次受牵连的学校只9所, 我校受罚$1,902.60..其中别的分校由于早已有独立TAX-ID而没受牵连躲过一劫).现18所分校中只有我校仍未申请独立TAX-ID.由于没有独立TAX-ID,就没有学校名字,我校的存在形式?无保护状态.

二.   总校校长会议后我作为分校长为此所做的工作,向大家汇报如下:

      1),首先通告家长理事会并召开学校校委会,家长理事会联席会议(由于我校没有董事会,章程中规定联席会为学校决策机构)进行讨论,调查,咨询,达到共识, 考虑到目前华夏十八所分校中只有我校还未申请独立TAX-ID,而且像上述违规或责任罚款的事件在我校毫无责任的情况下仍可能发生,为了向学生,家长和学校负责,我们学校校委会和家长理事会联席会议10月8日,10月22日两次会议做出决议. 申请我们博根分校独立TAX-ID.具体执行上,我们指定了专门办事小组(校长王红,家长理事会成员常乐华,学校会计李媚菁)谨慎进行,取得专业会计师和律师的咨询和总校董事会及总校部支持与合作(总校董事会及总校部已来函保证全力支持和协调).具体实施必须由专业CPA和律师的指导和操作.申请我校独立TaxID为我校的发展创造合法的空间,不是利益再分配,学校归全体家长共同拥有,注册小组成员应是家长中的专业人士,有经验的人士,但都应通过表决做决定.（具体程序见备注）
          2),与总校部和总校董事会加强沟通, 要求有书面函件为我校在注册独立TaxID过程中
     给予支持和协调.其他分校在做这项工作时并无此要求,但我表达了我校的特殊性并取得
    了理解和支持.总校董事长宋永锄和总校长贾南鹰已在书面函件中明确表示一定尽全力支
     持,协调此项工作.

     3),咨询工作,包括专业会计师,律师,其他分校及我校家长中的会计,税务人员等,也已取得他们对我校联席会议决议的共识和支持,并表示可以做任何形式的实际工作.因具体运做中需非常小心,专业要求很强.注册阶段应交与专业人员去做(现学校已组税务财务顾问组).

三. 与总校的关系(这是阻力的主要因素):

1),    ”在总校的TAX-ID下只留下博根分校, 是否我们就可取代总校的位置身份,并行使总校的权利”.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不可行.没有任何正常程序可使我校自然成为总校,我校章程中第一句话就界定我们”是华夏的一所分校”,如采取其他程序我校现状况无法实现,会牵扯学校人力物力,对学校运作不利,因中文学校以教学为主,主题是教书育人.

2),    在总校的TAX-ID下只留下博根分校,我们就算是已独立了,并能直接监督总校. 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我校成立那天以及章程中明确规定我们是分校,作为分校,我们是有权利和职责监督总校,但在监督程序上我们博根分校与其他分校的利益是一致,如果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监督应更得力, 更有效.而我们使用总校的TAX-ID和名字,给我们监督工作反而带来不便,不利. 把精力放在监督上同样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行政秩序都会直接带来不利.只有与其他分校共利益,同进退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提高效益.

 3),    博根分校在拥有独立的TAX-ID后需交给总校的费用, 会有意想不到的天价,以及学校名称和logo的使用有问题, 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和与总校的接洽及咨询其他的分校之后,认为这与有无独立TAX-ID无关,上述情况如要发生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的.目前我校交给总校的费用与其他分校相比是最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使用总校的TaxID,所以如果继续使用总校TAX-ID发生上述情况的可能性应更大.另据了解,华夏有一所分校在重新注册后的英文名字中没用Huaxia,可见各分校与总校之间的关系不完全体现在名字和logo上.而logo的使用现也已在总校董事会开始讨论届时会有正式的更明确的针对全华夏各分校的文件来保障我们的利益.

四.   我们华夏博根分校章程总则规定, “本组织为华夏中文学校的一所分校，正式名称为华
      夏中文学校博根分校”...”学校…财务独立核算,组织人事自成一体…”多年来,我校财务收
     入及支出一直是独立的,但报税却是与总校和其他分校共用一个TAX-ID .,2006年三月华
    夏中文学校被新泽西州劳工部(NJDOL)罚款2万多元,其中九个分校连同总校受到牵连,

    我们学校是受害者之一,已收到正式的罚金发票$1,902.60..由此可见,在未拥有独立TAX-

    ID之前,我们分校并不具备实际意义上的章程条款中规定” 财务独立核算”的事实.因此,我
    们决定申请我校独立TAX-ID,既能有效地保障我们的财务税务利益,今后不再受任何分校
    或总校的牵连, 并能顺应实行”风险分割”的大趋势,也是完善我校章程的必要举动.一举几
    得.

五,   申请独立TAX-ID后我校在总校的地位和权益:

  申请独立TAX-ID这一行动并不意味放弃我们作为华夏大家庭一员的权利和责任,我们仍是华夏中文学校的分校之一,我们分校的性质,架构及家长的利益都不变,在使用学校名称和Logo的事宜上,与以前一致(这一点在与总校的函件中也特别提到我们博根分校仍是华夏的分校,学校的Logo是提供给所有华夏分校和总校使用,今后在全华夏系统会作出更明确的具体规定).我们将与其他十七所分校一样和总校一起,在总的行动上(诸如运动会,体育活动,教师培训,华夏之星,华夏之夜,华夏艺术节,合唱节及各类学生教学活动等)共利益,同进退,积极参与,通力合作,为完善加强华夏的民主监督机制,为华夏规范化和连续发展,为发扬华夏团结奉献的精神,共同努力.

六,    我们今天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作为学校管理人员不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定要从学校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首先要使自己合法化,并就已经发生的情况和学校目前的状况,给家长一个交代,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不负重托，有所交待。注册后的博根分校学校性质,架构,章程不变,总校是总校,分校是分校,与总校的关系不能影响我们分校家长的利益,我们首先考虑的应是分校家长的利益,保护自己是前提!

七,    郑重说明：我没有任何亲友拥有与华夏中文学校有相关业务的公司！！（因为有谣传而不得不说） 作为校长为大家做事,受点委屈原本是有思想准备的,对一切冲我来的不实之词相信在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准确的公论,不值一驳!但想通过恶语中伤而阻碍我们正常工作是不可行的! 该做的，我仍然要去做，不该做的，我永远都不会去做！！校长要听取的是大家的意见，专业人士的意见，更不能只听少数人意见行事  21世纪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
 

附件：1，我校联席会议决议10月8 日，10月22日。
          2，会计师咨询会
          3，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贾南鹰来函信 /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部董事长宋永锄，总校长贾南鹰共同来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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